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东方国信

(300166)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

2008

】

38

号文

),

并参照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

本公司决定对旗下基金

(

不包括

ETF

基金

)

所持有的停牌股票东方国信

(300166)

自

2015

年

4

月

23

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4日

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4

月

24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整合驱动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１９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４４４

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

２２

，

５１９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 元）

１

，

９７８

，

６９５

，

１４５．９５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

２

，

６４４．６１

募集份额（单位：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９７８

，

６９５

，

１４５．９５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

，

６４４．６１

合计

１

，

９７８

，

６９７

，

７９０．５６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２６８

，

５６２．７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１３６％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备注

:

1.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本基金。

2.

该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本基金。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4日

关于新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国泰睿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已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

银行”）签订了以下基金的销售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该渠道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销售国泰睿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可通过工商银行的营业网点办理基金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公告如

下：

一、工商银行新增销售基金业务适用范围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０００９５３

国泰睿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００９５４

国泰睿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办理相关业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三、本基金管理人联系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１０８９００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关于新增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国泰睿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已与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联泰”）签订了以下基金的销售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该渠道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销售国泰睿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并同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投资人可通过上海联泰办理基金开户、申购、赎回等

业务。具体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基金业务适用范围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下限

０００９５３

国泰睿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００

元

０００９５４

国泰睿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１００

元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扣款金

额、扣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

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每期扣款金额以代销渠道为准。销售机

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

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温馨提示：本公司的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定投的每期扣款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销售渠道办理相关业务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４６６－７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１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三、本基金管理人联系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１０８９００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文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谭太香声明

: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１８７

，

８６３

，

０１１．９４ ８

，

８５２

，

４１４．０４ １１

，

１４５

，

３０２．９２ １

，

５８５．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７

，

６３０

，

８４６．６３ －６

，

０５７

，

３３０．８４ －８

，

１４７

，

９７６．４２ １９３．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３

，

９７５

，

４８７．７４ －２２

，

８３２

，

６９６．５６ －２４

，

９２３

，

３４２．１４ １１５．９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４８

，

５２０

，

３７０．４４ －１０２

，

７４４

，

１９８．６３ －１２９

，

０７４

，

７３６．９７ －１５．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２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２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２％ －０．３４％ －０．４６％ ０．８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３

，

６５６

，

１３４

，

９５１．１５ ３

，

０１７

，

９８５

，

１１６．１９ ３

，

８０６

，

７５３

，

０２８．９８ －３．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８３４

，

３９７

，

８７６．８２ １

，

９５８

，

２３２

，

６６１．１５ １

，

８２６

，

７４２

，

５１５．０３ ０．４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４４６

，

６５１．３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

，

１８２

，

８１５．７４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３６１

，

５０５．７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８１２

，

６０２．４１

合计

３

，

６５５

，

３５８．８９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６

，

９２８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首航波纹管

制造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８．８２％ ７６

，

８６６

，

３３６ ７６

，

８６６

，

３３６

质押

６９

，

４３０

，

０００

北京首航伟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９．４５％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黄文佳 境内自然人

５．５９％ １４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９１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４

，

９１０

，

０００

黄卿乐 境内自然人

５．３５％ １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３

，

３２０

，

０００

北京三才聚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１５％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沈国英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２％ ４

，

３１６

，

８７５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申万

菱信盛利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７％ ２

，

０６０

，

８８３

厦门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

银河添富

新型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５％ １

，

９９６

，

３００

沈昌宇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３％ １

，

９４６

，

１９９

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

－

中国工商

银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０％ １

，

８６８

，

３４１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沈国英

４

，

３１６

，

８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３１６

，

８７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申万菱

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６０

，

８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６０

，

８８３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银河添富新

型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１

，

９９６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９６

，

３００

沈昌宇

１

，

９４６

，

１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４６

，

１９９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１

，

８６８

，

３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６８

，

３４１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１

，

７７８

，

０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７８

，

０３６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０５

，

３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０５

，

３９１

刘丹

１

，

５２０

，

２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２０

，

２２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信增

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１８

，

５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１８

，

５５３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黄文佳先生持有北京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

２７．３７％

的股权、持有北京首航伟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３３．３６％

的股权；黄卿乐先生持有北京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

１８．２８％

的股权、持有

北京首航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３４％

的股权。北京三才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黄卿义先生，是黄文佳先生之侄子，黄卿乐先生之弟。黄文佳先生、黄卿乐先生为一致行动

人。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对以前报告期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由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追溯调整的说明

2015

年

1

月本公司完成以现金方式收购新疆西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75%

股权

,

其中收购北京首航波纹管

制造有限公司持有

51%

的股权、新疆中小企业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3.486%

的股权、北京力拓节能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持有

11.260%

的股权、郑硕果持有的

7.514%

的股权、李彦凯持有的

1.740%

的股权。

本次交易前后

,

北京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黄文佳、黄卿乐、黄文博均为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因此该合并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会计准则讲解

(2010)

》的相关规定

,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

应视同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

时一直是一体化存续下来的

,

体现在其合并财务报表上

,

即由合并后形成的母子公司构成的报告主体

,

无论

是其资产规模还是其经营成果都应持续计算

;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

无论该项合并发生在报告期的任一时

点

,

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均反映的是由母子公司构成的报告主体自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日实现的

损益及现金流量情况

,

相应地

,

合并资产负债表的留存收益项目

,

应当反映母子公司如果一直作为一个整体

运行至合并日应实现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情况

;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

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

务报表时

,

应当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调整

,

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

视同合并

后的报告主体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

公司按照上述规定

,

对

2015

年

3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期初数及

2015

年

1-3

月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上年同

期损益进行了追溯调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理”规定

,

上述合并方式会一直持

续到本年报告期末

,

公司将按规定对定期报告报表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进行追溯调整

,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及上期不可比的情况会持续至本年报告期末。

二、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

(1)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较上年年末减少

31.86%,

主要是报告期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解付所致。

(2)

报告期末应收利息较上年年末增加

42.26%,

主要是报告期计提银行结构化存款利息所致。

(3)

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年末减少

74.54%,

主要是由于上年年末支付收购新疆西拓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小股东款转入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

应收圣雄项目款项转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

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上年年末减少

47.45%,

主要是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解付所致。

(5)

报告期末预收款项较上年年末减少

48.71%,

主要是预收款项目报告期确认收入所致。

(6)

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负债较上年年末增加

28,248,487.57%,

主要是报告期发行短期融券款

3

亿元。

(7)

报告期末长期借款较上年年末增加

876.57%,

主要是报告期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2

、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

(1)

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585.58%,

主要是报告期按照合同确认完工项目较上年同期较多。

(2)

报告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1,756.62%,

主要是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3)

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

218.93%,

主要是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4)

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55.89%,

主要是报告期招投标业务增加所致。

(5)

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4,532.33%,

主要是报告期银行借款增加较大所致。

(6)

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404.22%,

主要是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7)

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75.45%,

主要是上年同期政府补助较多所致。

(8)

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281.24%,

主要是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

(1)

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87.72%,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客户货款增加所

致。

(2)

报告期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

88.71%,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出口退税额所致。

(3)

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45.61%,

主要是上年同期政府补助较多所

致。

(4)

报告期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422.91%,

主要是报告期缴纳企业所得税较多所致。

(5)

报告期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75.19%,

主要是公司本期开展业务投标保证

金及日常管理费用增加所致。

(6)

报告期无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上年同期为收回理财产品本金。

(7)

报告期无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上年同期为收回理财产品收益。

(8)

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34.71%,

主要是上年同

期投入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支出较大所致。

(9)

报告期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2,212.37%,

主要是报告期支付新疆西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款所致。

(10)

报告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为取得长短期借款。。

(11)

报告期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为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

(12)

报告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为偿还一年期银行借款所致。

(13)

报告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为支付的银行借款利息。

三、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一、黄文佳；高

峰；黄文博；黄卿

义；黄卿乐

针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进行了讨论和研

究，同意该预案

的实施，承诺该

预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时本人

投赞成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０８

日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完毕

履行承诺

二、北京首航波

纹管制造有限公

司；黄文佳；黄文

博；黄卿乐

承诺将

２０１４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和

召开股东大会审

议该利润分配方

案时投赞成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０８

日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完毕

履行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五、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１５．００％

至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９

，

４３５．５３

至

１１

，

０７６．４９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８

，

２０４．８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电站工程总承包业务的顺利开展产生收益。

六、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七、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665� � �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2015-048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638

号

),

批复内容如下

: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52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

,

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

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

一、发行人

: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

黄卿义

电话

:010-52255555

传真

:020-52256633

二、保荐机构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

高岩、王剑敏

电话

:010-66290205

、

010-66290315

传真

:010-66290220

、

010-66290220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董事王福元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书面委托董事王玉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独

立董事喻景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书面委托独立董事王殊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

公司负责人黄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秦莉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７９

，

１６５

，

４１６．８５ １００

，

４５４

，

０３１．０８ －２１．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

，

９１８

，

２３９．５７ １５

，

０５４

，

５４０．６０ －１５９．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９

，

０２２

，

７８３．１８ １４

，

９６３

，

６７８．８２ －１６０．３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４

，

３３５

，

１７８．４８ －１３６

，

７６２

，

２３１．５９ －４５．６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２５１ －１５９．３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２５１ －１５９．３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３７％ ０．６３％

减少

１．００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２

，

５１３

，

３６８

，

４５３．２０ ２

，

５２０

，

１３９

，

０３０．１２ －０．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

，

４２６

，

８４０

，

４２５．９８ ２

，

４３５

，

８７９

，

１５８．２４ －０．３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４３

，

２７８．６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６

，

６７０．４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２

，

０６４．５９

合计

１０４

，

５４３．６１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２

，

０６３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９．８７％ ２３９

，

２０３

，

１２２ ０ － －

黄立 境内自然人

２９．６９％ １７８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１３３

，

５９３

，

７５０ － －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２０％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军工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２％ ４

，

９４６

，

９８２ ０ － －

龚佑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１

，

３５７

，

９２６ ０ － －

林冬武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１

，

１３０

，

２６４ ０ － －

叶想珍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１

，

０１０

，

６００ ０ － －

蔡运琴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９９４

，

４０４ ０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丰晋信科技

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１６％ ９３８

，

４４６ ０ － －

何怡瑾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６％ ９３０

，

０３２ ０ －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

２３９

，

２０３

，

１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９

，

２０３

，

１２２

黄立

４４

，

５３１

，

２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

，

５３１

，

２５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４

，

９４６

，

９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９４６

，

９８２

龚佑华

１

，

３５７

，

９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５７

，

９２６

林冬武

１

，

１３０

，

２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３０

，

２６４

叶想珍

１

，

０１０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１０

，

６００

蔡运琴

９９４

，

４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９４

，

４０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９３８

，

４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３８

，

４４６

何怡瑾

９３０

，

０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３０

，

０３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高德电气持有高德红外

３９．８７％

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同时，黄立持

有高德电气

９７％

的股权，因此黄立为高德红外实际控制人。除上述情

形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龚佑华、林冬武、叶想珍、蔡运琴、何怡瑾均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其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数量分别为

１

，

３５７

，

９２６

股、

１

，

１３０

，

２６４

股、

１

，

０１０

，

６００

股、

９９４

，

４０４

股、

９３０

，

０３２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金额（元） 期初金额（元） 变动幅度（

％

） 备注

货币资金

１４１

，

４５７

，

１５０．９１ ４１２

，

２３２

，

２６１．８６ －６５．６９ １

预付款项

１０９

，

５２９

，

４９７．０５ ５１

，

７６５

，

２５５．３２ １１１．５９ ２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应付职工薪酬

９

，

６３５

，

０４９．０２ １３

，

８１５

，

７１０．０２ －３０．２６ ３

注

1: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及日常经营支付款项所致

;

注

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材料及设备款项所致

;

注

3:

报告期内发放年终奖导致应付职工薪酬减少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

） 备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５０

，

４１７．６８ ４８８

，

４６３．４４ －６９．２１ １

管理费用

４２

，

８２２

，

５４５．２９ ３１

，

４６０

，

９７０．９０ ３６．１１ ２

财务费用

１１４

，

９７８．７３ －２

，

１３１

，

８１８．０８ －１０５．３９ ３

营业外收入

４４５

，

７１３．５２ ３

，

６７６

，

４６４．１２ －８７．８８ ４

营业外支出

１６

，

７７１．９９ ９

，

０９９．２４ ８４．３２ ５

所得税费用

－５

，

２１８．６７ １

，

８０１

，

０６７．８６ －１００．２９ ６

注

1: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纳流转税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

注

2:

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项目持续投入、人工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

注

3:

主要系报告期内因国际业务主要结算货币欧元持续走低形成汇兑损失所致

;

注

4:

主要系报告期内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款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

注

5:

主要系报告期内发生一笔捐赠款所致

;

注

6:

主要系报告期亏损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

） 备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４

，

３３５

，

１７８．４８ － １３６

，

７６２

，

２３１．５９ －４５．６５ 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２５０

，

２７９

，

２２２．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注

1:

主要系报告期内采购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

注

2:

主要系去年同期偿还

2.5

亿元短期借款

,

而本报告期无此类事项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 － －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且十二个月内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

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超募资

金总额的

３０％

，同时承诺使用超募资金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

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９

日

补充流动 资

金后十二个

月内

严格履行

公司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且十二个月内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

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超募资

金总额的

３０％

，同时承诺使用超募资金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

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７

日

补充流动 资

金后十二个

月内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２０％

至

１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３３５９．１２

至

４６１８．７９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４

，

１９８．９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同时公司继

续加大产业链布局、新兴市场拓展等多方面的投入，各

项费用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立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14� � �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15-011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2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也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4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

:2015

年

4

月

23

日

14:30;

(2)

网络投票

:2015

年

4

月

22

日

-2015

年

4

月

23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2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2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

6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4

月

17

日。

6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立先生。

7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6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24,181,934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70.70%

。其中

,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共计

9

名

,

代表公司股份

5,025,

684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84%

。具体如下

:

1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19,158,45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69.86%;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023,484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8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北京大成

(

武汉

)

律师事务所齐剑天律师和郑勇律

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做出表决

:

1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以

424,154,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27,000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审议通过。

2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以

424,154,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27,000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审议通过。

3

、审议通过《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

以

424,154,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27,000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审议通过。

4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

以

424,154,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27,000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审议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表决结果

:

以

424,154,934

股同意、

27,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审议通过。

其中

,

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股份

4,998,68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42%;

反对股份

27,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

弃权股份

0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600,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不

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

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将全部结转至下一年度。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

以

424,154,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27,000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

,

聘期一年。

7

、《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以

424,154,934

股同意、

0

股反对、

27,000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审议通过。

其中

,

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股份

4,998,68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42%;

反对股份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份

27,000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

。

股东大会同意增补邓磊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五、独立董事述职

独立董事王殊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

(

武汉

)

律师事务所指派齐剑天律师和郑勇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

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北京大成

(

武汉

)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

(

武汉

)

律师事务所受贵公司的委托

,

就贵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召开的有关事宜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

关规定

,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指派齐剑天、郑勇律师

(

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

出席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并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的原件和复印件。 贵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

:

贵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的

,

且已向本所提供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

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

,

而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

,

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

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在法律意见书中

,

本所律师仅就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新提案的提出、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

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

,

未经本所同意

,

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

任何目的。本所同意

,

贵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告材料

,

随其他需公告

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

,

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

潮

?

资

?

讯

?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议程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核查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4:30

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

6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与通

知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同时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和程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了网络投票

,

其中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

00

—

15:00;

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2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2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审核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关于股

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规定

,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6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24,181,934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70.70%

。其中

,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共计

9

名

,

代表公司股份

5,025,

684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84%

。具体如下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截止

2015

年

4

月

17

日下午收市时之股东名

称和姓名的《股东名册》

,

经本所律师验证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名

,

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419,158,45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69.86%,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股东的姓名、持股数量与《股东名册》的记载相符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托

书》合法有效。据此

,

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2.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高德红外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

,

并经公司确认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

名

,

代表股份数

5,023,484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84%

。参加网络投票

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识别。

3.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本所律师认为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

均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1.

根据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刊载的《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第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及《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贵公司的董事会已公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股东提出新的提案。

经本所律师审查

,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董事会的公告内容相符。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推举

2

名股东代表和

1

名监事以及本所律师共同对表决事项的表

决投票进行了清点

,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

入本次股东大会议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

,

该表决方式符合《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3.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股东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4.

经合并统计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

,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

(1)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通过。

据此

,

上述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表决结果应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贵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合法有效。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吕晨葵

经办律师:�齐剑天

经办律师:郑勇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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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14� � �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1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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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证券代码：300316� � � �证券简称：晶盛机电 编号：2015-051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一季度报告披露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

年

4

月

23

日，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一季度报告》。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公司《

2015

年一季度报告》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 24日

证券代码：300384� � � �证券简称：三联虹普 公告编号：2015-040

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

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第一季报告全文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300415� � � �证券简称：伊之密 公告编号：2015-028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

年

4

月

23

日，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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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5

年

4

月

23

日，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情况，公司

《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3日


